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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

２０１７

）

第

２４６０

号

《

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二期注资实收资本验证的复核报告

》，

确认

北京华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华辰

（

２００７

）

验字第

１０９９

号

《

验资报告

》

的结论在所

有重大方面与普华永道在复核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一致

。

（

３

）

设立时第三期实缴出资

本行第三期实缴出资共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实际出资金额为

８６５

，

８９５．８９

万元

，

其中

以货币出资

１７３

，

０８１．００

万元

，

以实物出资

６９２

，

８１４．８９

万元

，

计入资本公积

１５

，

８９５．８９

万

元

。

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以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实物资产进行

资产评估

，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

日出具了中发评报字

（

２００８

）

第

１９９

号

《

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二期注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邮政集团

以其分布在

３１

个省

（

市

）

的金融经营管理用房

、

金融系统

、

办公设备等资产对邮储

银行进行二期资产注资

，

本次评估主要采取了成本法

、

收益法

、

市场法

，

截至评估

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该等资产的评估值为

６９２

，

８１４．８９

万元

。

前述资产评估结果

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获得

《

财政部关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二期注资资产评估项目审核的意见

》（

财建

〔

２００８

〕

７８２

号

）

核准

。

根据北京华辰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出具的华辰

（

２００８

）

验字第

１０９２

号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邮储银行已收到邮政集团缴纳的第三期出资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实际出资金额为

８６５

，

８９５．８９

万元

，

其中以货币出资

１７３

，

０８１

万元

，

以实物出资

６９２

，

８１４．８９

万元

，

计入资本公积

１５

，

８９５．８９

万元

；

邮储银行累计实收资

本为

２００

亿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

２０１７

）

第

２４６１

号

《

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三期注资实收资本验证的复核报告

》，

确认

北京华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华辰

（

２００８

）

验字第

１０９２

号

《

验资报告

》

的结论在所

有重大方面与普华永道在复核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一致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向邮储银行核发了

《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

注册证号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７６８

）。

根据该营业执照

，

邮储银行的注册资本和实收

资本均为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邮储银行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表列示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持股比例

邮政集团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２００９

年增资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邮政集团总经理办公会议作出决议

，

同意以自有资金对邮储

银行增资

１００

亿元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邮储银行董事会作出决议

，

同意邮政集团以自有货币资金对

邮储银行增资

１００

亿元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

根据北京华辰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出具的华辰

（

２００９

）

验字第

１０６６

号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邮储银行已收到邮政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

本

１００

亿元

，

全部以货币出资

，

邮储银行变更后的累计实收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

亿元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

２０１７

）

第

２４６２

号

《

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新增实收资本验证的复核报告

》，

确认北京华

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华辰

（

２００９

）

验字第

１０６６

号

《

验资报告

》

的结论在所有重大

方面与普华永道在复核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一致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中国银监会作出

《

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变更

注册资本以及修订章程有关条款的批复

》（

银监复

〔

２００９

〕

４７３

号

），

同意邮储银行注

册资本变更为

３００

亿元

，

并核准邮储银行章程相应变更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向邮储银行核发了

《

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

注册号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７６８

）。

该次增资完成后

，

邮储银行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列示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持股比例

邮政集团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２０１０

年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邮政集团总经理办公会议作出决议

，

同意以自有资金对邮

储银行增资

１１０

亿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邮储银行董事会作出决议

，

同意邮政集团以货币资金对邮

储银行增资

１１０

亿元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

根据北京华辰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出具的华辰

（

２０１０

）

验字第

１０４２

号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

邮储银行已收到邮政集团缴纳的新增

注册资本

１１０

亿元

，

全部以货币出资

，

邮储银行变更后的累计实收注册资本为

４１０

亿元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

２０１７

）

第

２４６３

号

《

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新增实收资本验证的复核报告

》，

确认北京华

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华辰

（

２０１０

）

验字第

１０４２

号

《

验资报告

》

的结论在所有重大

方面与普华永道在复核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一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中国银监会作出

《

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变更

注册资本及修订章程有关条款的批复

》（

银监复

〔

２０１０

〕

５５３

号

），

同意邮储银行注册

资本变更为

４１０

亿元

，

并核准邮储银行章程相应变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向邮储银行核发了

《

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

注册号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７６８

）。

该次增资完成后

，

邮储银行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列示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持股比例

邮政集团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情况及历次股本演变

１． ２０１２

年整体改制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邮政集团总经理办公会议作出决议

，

同意邮储银行由有限

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邮政集团与邮储银行签署

《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

任公司设立及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相关事项的协议

》，

就邮储银行由有限责任公

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事宜作出约定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财政部作出

《

财政部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批复

》（

财金

〔

２０１１

〕

１８１

号

），

同意邮政集团作为发起人独家发

起设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邮储银行净资产为

６

，

２７４

，

５２５．６０

万元

，

其中实收资本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一般准备

１

，

３１９

，

９８５．０１

万元

，

资本

公积

４５４

，

５４０．５９

万元

；

邮储银行实收资本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按每股面值

１

元设置发

起人股份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股

，

全部由邮政集团持有

。

在本行

２０１２

年整体改制时

，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行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资产评估

，

并出具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２７７

号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拟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评

估报告

》，

本次评估主要采取了资产基础法

、

收益法

，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行净资产评估值为

６

，

２７４

，

５２５．６０

万元

，

增值

６８０

，

３９２．３１

万元

，

增值率

１２．１６％

。

前述资产评估结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获得

《

财政部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改制相关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核准的批复

》（

财金

〔

２０１１

〕

１６６

号

）

核

准

。

根据北京中财华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出具的中财

验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２０１

号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邮储银行实收资本为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

２０１７

）

第

２４６４

号

《

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份制改革实收资本验证的复核报告

》，

确认

北京中财华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财验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２０１

号

《

验资报

告

》

的结论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普华永道在复核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一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财政部作出

《

财政部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改革有

关事项的批复

》（

财建

〔

２０１１

〕

１１４０

号

），

同意邮储银行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制为

股份有限公司

，

由邮政集团独家发起设立

，

注册资本为

４５０

亿元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邮储银行召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

第一次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

《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议

案

》《

关于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草案

）〉

的议案

》《

关于

〈

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草案

）〉

的议案

》《

关于

〈

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草案

）〉

的议案

》《

关于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草案

）〉

的议案

》《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届监事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

及

《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设立及相关事宜的议

案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国银监会作出

《

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整体

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银监复

〔

２０１１

〕

６３４

号

），

批准邮储银行改制为股份有

限公司

，

改制后全称为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为

４５０

亿元

，

邮政集团作为发起人

，

持有

４５０

亿股

，

占总股本的

１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中国银监会作出

《

中国银监会关于核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批复

》（

银监复

〔

２０１２

〕

３９

号

），

核准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向邮储银行核发了

《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

注册号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７６８

）。

邮储银行整体改制完成后

，

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列示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邮政集团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２０１４

年增资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

邮储银行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

批准由邮政集团以货币资金

向邮储银行增资

２０

亿元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北京分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北京验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６１

号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邮储银行已收到邮政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全部以货币

出资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

２０１７

）

第

２４６５

号

《

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新增实收资本验证的复核报告

》，

确认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北京分所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北京验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６１

号

《

验资报告

》

的结论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普华永道在复核过程中了解

到的情况一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中国银监会作出

《

中国银监会关于邮储银行变更注册资本

的批复

》（

银监复

〔

２０１３

〕

６８０

号

），

同意邮储银行注册资本变更为

４７０

亿元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向邮储银行核发了

《

营业执照

》（

注册

号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７６８

）。

该次增资完成后

，

邮储银行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列示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邮政集团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增资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邮储银行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

批准由邮政集团以货币资金

向邮储银行增资

１００

亿元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北京分所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北京验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３６

号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邮储银行已收到邮政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全部以货

币出资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

２０１７

）

第

２４６６

号

《

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新增实收资本验证的复核报告

》，

确认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北京分所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北京验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３６

号

《

验资报告

》

的结论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普华永道在复核过程中了解

到的情况一致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中国银监会作出

《

中国银监会关于邮储银行变更注册资本的

批复

》（

银监复

〔

２０１５

〕

５９

号

），

同意邮储银行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７０

亿元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向邮储银行核发了

《

营业执照

》（

注册

号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７６８

）。

该次增资完成后

，

邮储银行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列示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邮政集团

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邮储 银行 股东 大会 作出决 议

，

批 准邮 储银 行 发 行

１１

，

６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普通股

，

每股面值为

１

元

，

认购价格为

３．８９

元

／

股

，

由瑞银

、

中国人

寿

、

中国电信

、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

、

蚂蚁金服

、

摩根大通

（

持股主体为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淡马锡

（

持股主体为

ＦＭＰＬ

）、

国际金融公

司

、

星展银行

、

深圳腾讯等战略投资者认购

。

增资完成后

，

邮储银行的注册资本由

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至

６８

，

６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股份总额由

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

至

６８

，

６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行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进行资产评估

，

并出具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１２２

号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引进战略投资者所涉及的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本次评估主要采取了收益法

、

市

场法

，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行经评估的净资产为

２１

，

３３３

，

８７７．２９

万

元

，

增值

２

，

５４２

，

９４４．７５

万元

，

增值率

１３．５３％

。

前述资产评估结果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获得

《

财政部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资产评估项

目核准的批复

》（

财金

〔

２０１５

〕

８３

号

）

核准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中国银监会作出

《

中国银监会关于邮政储蓄银行增资扩股暨

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批复

》（

银监复

〔

２０１５

〕

６６２

号

），

同意邮储银行非公开募集不超过

１１６．０４

亿股的股份并引进战略投资者瑞银

、

中国人寿

、

中国电信

、

加拿大养老基金

投资公司

、

蚂蚁金服

、

摩根 大通

（

持股 主体 为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淡马锡

（

持股主体为

ＦＭＰＬ

）、

国际金融公司

、

星展银行及深

圳腾讯

。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北京分所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北京验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０１

号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邮储银行已收到瑞银

、

中国人寿

、

中国电信

、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

、

蚂蚁

金服

、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ＦＭＰＬ

、

国际金融公司

、

星展银行

、

深圳腾讯的出资合计

４５

，

１３９

，

５６０

，

０００

元

，

其中股本为

１１

，

６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资本公积为

３３

，

５３５

，

５６０

，

０００

元

，

全部以货币出资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

２０１７

）

第

２４６７

号

《

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新增实收资本验证的复核报告

》，

确认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北京分所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北京验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０１

号

《

验资报告

》

的结论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普华永道在复核过程中了解

到的情况一致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中国银监会作出

《

中国银监会关于邮储银行变更注册资本

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

》（

银监复

〔

２０１６

〕

７５

号

），

同意邮储银行注册资本变更为

６８

，

６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并核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邮储银行核发了

《

营业执照

》（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７１０９３４６５ＸＣ

）。

该次增资完成后

，

邮储银行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列示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１

邮政集团

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３．０８％

２

瑞银

３

，

４２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４．９９％

３

中国人寿

３

，

３４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７％

４

中国电信

１

，

１４０

，

２７０

，

０００ １．６６％

５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

８２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６

蚂蚁金服

７３８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７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４２

，

６７０

，

０００ ０．９４％

８ ＦＭＰＬ ４９３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０．７２％

９

国际金融公司

４７４

，

２９０

，

０００ ０．６９％

１０

星展银行

３９８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０．５８％

１１

深圳腾讯

１２８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０．１９％

合计

６８

，

６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２０１６

年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财政部作出

《

财政部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有关事宜的批复

》（

财建函

〔

２０１６

〕

２１

号

），

同意邮储银

行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邮储银行召开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

Ｈ

股

）

并上市方案的议

案

》《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

Ｈ

股

）

并

上市相关授权事项的议案

》

等与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

Ｈ

股

）

并上市相关的

议案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财政部作出

《

财政部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有股权管理方案的批复

》（

财建函

〔

２０１６

〕

２４

号

），

就邮储银行国有股权管理方案有

关事宜作出批复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财政部作出

《

财政部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有股转持方案的批复

》（

财建函

〔

２０１６

〕

２５

号

），

批准邮储银行国有股转持方案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中国银监会作出

《

中国银监会关于邮储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

》（

银监复

〔

２０１６

〕

１８４

号

），

同意邮储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

股票并在香港上市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作出

《

关于邮储银行监管意见书的函

》（

银

监办便函

〔

２０１６

〕

１１２７

号

），

出具邮储银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有关情况的监管意

见书

。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在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股票

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时对本行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

评估

，

并出具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１０９８

号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首

次公开发行

Ｈ

股股票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本次评估主要采取了收益法和市场法

，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本行经评估的净资产为

２

，

７４１．７９

亿元

，

增值

７．４５

亿元

，

增值率

０．２７％

。

前述资产评估结果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获得

《

财政部关于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股票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的批复

》

（

财建

〔

２０１６

〕

６３７

号

）

核准

。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中国证监会作出

《

关于核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６

〕

１８４９

号

），

核准邮储银行首次公开

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

Ｈ

股

）

并上市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１２

，

１０６

，

５８８

，

０００

股

Ｈ

股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联席代表

（

代表国际承销商

）

部分行使超额配售选

择权

，

发行

３１９

，

９８６

，

０００

股

Ｈ

股

。

该次

Ｈ

股发行完成后

，

本行的注册资本增至

８１

，

０３０

，

５７４

，

０００

元

，

股份总数增至

８１

，

０３０

，

５７４

，

０００

股

。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北京分所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北京验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１３５

号

《

验资报告

》，

对本行首次公开发

行

Ｈ

股募集资金进行了验证

。

经审验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止

，

本行通过发行境外

上市外资股

（

Ｈ

股

）

新股

，

收到本次增加出资港币

５７

，

６２７

，

３５８

，

８８０．００

元

，

折合人民

币

４９

，

５５２

，

０３７

，

０８０．１５

元

，

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１２

，

１０６

，

５８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

增加资本公

积人民币

３６

，

６０８

，

３１０

，

２５８．８６

元

（

已扣除承销费用

、

网上发行手续费以及其他上市

费用

）。

所有增加出资均以港币现金形式投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

２０１７

）

第

２４６８

号

《

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Ｈ

股

）

验资报告的复核

报告

》，

确认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北京分所出具的普华永

道中天北京验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１３５

号

《

验资报告

》

的结论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普华永道在

复核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一致

。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北京分所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北京验字

（

２０１７

）

第

０４６

号

《

验资报告

》，

对本行超额配售

Ｈ

股募

集资金进行了验证

。

经审验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止

，

本行通过超额配售

Ｈ

股

，

收到

增加出资港币

１

，

５２３

，

１３３

，

３６０．００

元

，

折合人民币

１

，

３３０

，

０９１

，

４３７．９５

元

，

其中增加股

本人民币

３１９

，

９８６

，

０００．００

元

。

连同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通过首次发行

Ｈ

股收到的增加出

资

，

本行累计增加股本人民币

１２

，

４２６

，

５７４

，

０００．００

元

，

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３７

，

６７５

，

４２５

，

７７５．９１

元

（

已扣除承销费用

、

网上发行手续费以及其他上市费用

）。

所有增加

出资均以港币现金形式投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

２０１７

）

第

２４６９

号

《

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超额配售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Ｈ

股

）

验资报告的复核

报告

》，

确认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北京分所出具的普华永

道中天北京验字

（

２０１７

）

第

０４６

号

《

验资报告

》

的结论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普华永道在

复核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一致

。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中国银监会作出

《

中国银监会关于核准邮储银行变更注册资

本的批复

》（

银监复

〔

２０１７

〕

１８３

号

），

同意本行注册资本变更为

８１

，

０３０

，

５７４

，

０００

元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邮储银行核发了

《

营业执照

》（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７１０９３４６５ＸＣ

）。

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完成后

，

本行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列示

：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邮政集团 内资股

５５

，

８４７

，

９３３

，

７８２ ６８．９２％

２

中国人寿 内资股

３

，

３４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２％

３

中国电信 内资股

１

，

１１７

，

２２３

，

２１８ １．３８％

４

蚂蚁金服 内资股

７３８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９１％

５

深圳腾讯 内资股

１２８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０．１６％

６ Ｈ

股股东

Ｈ

股

１９

，

８５６

，

１６７

，

０００ ２４．５０％

合计

８１

，

０３０

，

５７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历次股权变更对本行业务

、

实际控制人

、

管理层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行历次股权变更未改变本行主营业务

，

亦未对本行管理层和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

。

本行自设立以来

，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

四

、

主要股东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本次

Ａ

股发行前

，

本行总股本为

８１

，

０３０

，

５７４

，

０００

股

，

其中

Ｈ

股

１９

，

８５６

，

１６７

，

０００

股

。

不考虑本次

Ａ

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影响

，

假设本次发行

Ａ

股

５

，

１７２

，

１６４

，

２００

股

（

未

考虑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则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总股本为

８６

，

２０２

，

７３８

，

２００

股

，

本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表列示

：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

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邮政集团

（

ＳＳ

）

内资股

５５

，

８４７

，

９３３

，

７８２ ６８．９２％ ５５

，

８４７

，

９３３

，

７８２ ６４．７９％

中国人寿

（

ＳＳ

）

内资股

３

，

３４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２％ ３

，

３４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８％

中国电信

（

ＳＳ

）

内资股

１

，

１１７

，

２２３

，

２１８ １．３８％ １

，

１１７

，

２２３

，

２１８ １．３０％

蚂蚁金服 内资股

７３８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９１％ ７３８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８６％

深圳腾讯 内资股

１２８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０．１６％ １２８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Ｈ

股股东

Ｈ

股

１９

，

８５６

，

１６７

，

０００ ２４．５０％ １９

，

８５６

，

１６７

，

０００ ２３．０３％

其他

Ａ

股股东 内资股

－ － ５

，

１７２

，

１６４

，

２００ ６．００％

股份总数

８１

，

０３０

，

５７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６

，

２０２

，

７３８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

ＳＳ

”

表示国有股东

，

为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

，

下同

本次

Ａ

股发行前

，

本行总股本为

８１

，

０３０

，

５７４

，

０００

股

，

其中

Ｈ

股

１９

，

８５６

，

１６７

，

０００

股

。

如 果 全 额 行 使 本 次

Ａ

股 发 行 的 超 额 配 售 选 择 权

，

假 设 本 次 发 行

Ａ

股

５

，

９４７

，

９８８

，

２００

股

，

则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总股本为

８６

，

９７８

，

５６２

，

２００

股

，

本行本

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表列示

：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

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邮政集团

（

ＳＳ

）

内资股

５５

，

８４７

，

９３３

，

７８２ ６８．９２％ ５５

，

８４７

，

９３３

，

７８２ ６４．２１％

中国人寿

（

ＳＳ

）

内资股

３

，

３４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２％ ３

，

３４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４％

中国电信

（

ＳＳ

）

内资股

１

，

１１７

，

２２３

，

２１８ １．３８％ １

，

１１７

，

２２３

，

２１８ １．２８％

蚂蚁金服 内资股

７３８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９１％ ７３８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８５％

深圳腾讯 内资股

１２８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０．１６％ １２８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Ｈ

股股东

Ｈ

股

１９

，

８５６

，

１６７

，

０００ ２４．５０％ １９

，

８５６

，

１６７

，

０００ ２２．８３％

其他

Ａ

股股东 内资股

－ － ５

，

９４７

，

９８８

，

２００ ６．８４％

股份总数

８１

，

０３０

，

５７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６

，

９７８

，

５６２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

）

本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持有本行股份前十名的股东名称

、

股份类别

、

持股数量

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表列示

：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邮政集团

（

ＳＳ

）

内资股

５５

，

８４７

，

９３３

，

７８２ ６８．９２％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Ｈ

股

１９

，

８４２

，

５３５

，

６６０ ２４．４９％

中国人寿

（

ＳＳ

）

内资股

３

，

３４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２％

中国电信

（

ＳＳ

）

内资股

１

，

１１７

，

２２３

，

２１８ １．３８％

蚂蚁金服 内资股

７３８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９１％

深圳腾讯 内资股

１２８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０．１６％

ＬＩ ＫＩＵ Ｈ

股

２０７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ＫＷＯＫ ＣＨＥＥ ＹＩＮ Ｈ

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ＣＨＥＮＧ ＳＵＩ ＳＵＮ Ｈ

股

１７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ＷＯＮＧ ＷＡＩ ＦＵＫ Ｈ

股

１７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合计

８１

，

０１７

，

６９５

，

６６０ ９９．９８％

注

：“

ＳＳ

”

表示国有股东

，

为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

（

三

）

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股东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持有本行

５％

以上内资股股份股东仅有邮政

集团

，

相关情况如下

：

邮政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４

日

，

注册资本

１０

，

８８２

，

１４９．００

万元

，

注册地为北京

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３

号

，

经营范围为

“

国内

、

国际邮件寄递业务

；

邮政汇兑业务

，

依法经营邮政储蓄业务

；

机要通信业务和义务兵通信业务

；

邮票发行业务

；

第二

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呼叫中心业务

、

信息服务业务

（

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

）；

图书

、

报纸

、

期刊

、

电子出版物

、

音像制品批发

、

零售

、

网上销售

（

有效期至

２０２２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

）；

各类邮政代理业务

；

报刊等出版物发行业务

；

邮政物流

、

电子邮件等新

兴业务

；

邮政软件开发

；

电子商务

；

邮政用品及通讯设备销售

；

邮政工程规划及邮

政器材销售

；

邮政编码信息和经济技术业务开发

、

咨询与服务

；

自有房屋租赁

；

广

告业务

；

仓储服务

；

会务

、

礼仪服务及咨询

；

农业生产资料

、

农副产品

、

百货的销

售

。

保险兼业代理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住宿

、

餐饮服务

、

预包装食品

、

酒类的批发

零售

（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

电影票务代理

；

文艺演出票务代理

；

承办展览展示

；

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

不含演出

）；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

（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

）；

创意服务

；

国内旅游业务

；

入境旅游业务

。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

开展经

营活动

；

国内旅游业务

、

入境旅游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

经中审众环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邮政集团总资产为

９８

，

１１９．２５

亿元

，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５

，

３５９．３４

亿元

，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４４９．１７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邮政集团总资产为

１０３

，

８９５．３８

亿元

，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５

，

７１５．１９

亿元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净利润为

４２７．５３

亿元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邮政集团持有本行

５５

，

８４７

，

９３３

，

７８２

股内资股

股份

，

占本次

Ａ

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６８．９２％

，

为本行控股股东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本行的控股股东邮政集团持有的本行股份

不存在质押

、

冻结和其他有权属争议的情况

。

（

四

）

本行自然人股东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本行内资股股东中无自然人股东

。

（

五

）

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

，

本行内资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

六

）

发行前股东有关锁定股份的承诺

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

二

、

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股

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五

、

本行的业务与经营

（

一

）

经营范围和特许经营情况

１．

经营范围

本行经营范围包括

：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

、

中期

、

长期贷款

；

办理国内外

结算

；

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

；

发行金融债券

；

代理发行

、

代理兑付

、

承销政府债券

；

买卖政府债券

、

金融债券

；

从事同业拆借

；

买卖

、

代理买卖外汇

；

从事银行卡业务

；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

提供保险箱服务

；

经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

２．

特许经营情况

本行及一级分行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

《

商业银行法

》

及其他法律

、

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行获得的主要业务许可情况如下

：

（

１

）

金融许可证

本 行 总 行 已 取 得 中 国 银 监 会 核 发 的

《

金 融 许 可 证

》 （

机 构 编 码

：

Ｂ００１８Ｈ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１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一级分行

、

中邮消费金融均已取得

中国银保监会各地派出机构核发的

《

金融许可证

》。

（

２

）

结汇

、

售汇业务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发的

《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办即期结售汇业务

及核定结售汇综合头寸限额的批复

》（

汇复

〔

２００７

〕

２１４

号

），

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意本

行获得即期结售汇业务经营资格

。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发的

《

国家外汇管理局远期结售汇业务备案通知书

》

（

编号

：

０８７

），

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意本行开办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

。

（

３

）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根 据 中 国 保 监 会 核 发 的

《

保 险 兼 业 代 理 业 务 许 可 证

》 （

机 构 编 码

：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７１０９３４６５ＸＣ

），

本行获许可代理机动车辆保险

、

企业财产保险

、

家庭财产

保险

、

货物运输保险

、

船舶保险

、

工程保险

、

特殊风险保险

、

农业保险

、

责任保险

、

信用保险

、

保证保险

、

人寿保险

、

年金保险

、

健康保险

、

意外伤害保险

。

此外

，

本行就从事的其他业务已取得了财政部

、

人民银行

、

中国银保监会

、

中

国证监会

、

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监管机构的核准或备案文件

。

（

二

）

主要业务线

本行的主要业务包括个人银行业务

、

公司银行业务及资金业务

。

１．

个人银行业务

本行向个人客户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

包括本外币存款

、

贷款

、

银行卡

，

以及本外币结算

、

代收代付

、

电子支付

、

理财

、

代理保险

、

代销基金

、

代销资产管

理计划

、

代销国债和贵金属等中间业务产品与服务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８

年

、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６

年

，

本行个人银行业务收入分别为

８６８．５４

亿元

、

１

，

６３５．７６

亿元

、

１

，

４８４．９４

亿元及

１

，

３４９．３１

亿元

，

分别占本行营业收入的

６１．３３％

、

６２．６７％

、

６６．１２％

及

７１．４６％

。

２．

公司银行业务

本行向公司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

主要包括存款

、

贷款

、

票据

贴现

，

以及结算

、

票据承兑

、

现金管理

、

投资银行及理财等中间业务产品与服务

。

本行秉承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

，

通过加强产品创新

，

加大客户拓展力度

，

大力推

进公司金融业务转型

，

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８

年

、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６

年

，

本行公司银行业务收入分别为

２８６．２２

亿元

、

５５７．５７

亿元

、

４３１．０２

亿元及

３４３．９０

亿元

，

分别占本行营业收入的

２０．２１％

、

２１．３６％

、

１９．１９％

及

１８．２１％

。

３．

资金业务

本行资金业务主要包括金融市场业务

、

资产管理业务和托管业务

。

２０１９

年

１－

６

月

、

２０１８

年

、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６

年

，

本行资金业务营业收入分别为

２６０．５２

亿元

、

４１４．８７

亿元

、

３２８．００

亿元及

１９３．１４

亿元

，

分别占本行营业收入的

１８．４０％

、

１５．９０％

、

１４．６１％

及

１０．２３％

。

４．

特色业务

（

１

）

三农金融

服务

“

三农

”

是本行的市场定位

，

同时也是本行竞争优势之一

。

本行拥有大

量的农户客户和农户存款

，

使本行获得了稳定的业务发展基础及长期

、

稳定和

低成本的资金来源

，

并提供了产品分销和综合营销机会

。

同时

，

本行以服务农业

现代化为工作重点

，

着力服务家庭农场

、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加大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力度

，

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农村项目开发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涉农贷款达

１２

，

５５０．７８

亿元

，

其中农户贷款

９

，

９５６．０７

亿

元

，

占本行贷款总额的

２１．１８％

。

（

２

）

小微企业金融

本行自成立以来

，

积极响应党中央

、

国务院要求

，

始终坚守大型零售银行战

略定位

，

充分发挥网络优势

，

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高度重视面

向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工作

，

将小微企业金融业务作为本行长期战略性业务

。

经

过多年的业务深耕

，

本行与广大小微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关系

，

积累了深厚的

客户基础和丰富的技术经验

，

构建起具有本行特色和商业可持续的小微企业金

融发展模式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单户授信

１

，

０００

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达

６

，

１２６．３６

亿元

，

占本行贷款总额的

１３．０３％

。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总额

在大型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二

，

显著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

有贷款余额的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客户达

１５０．９７

万户

，

列同业第一位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个人经营

性贷款总额达

６

，

２５７．１３

亿元

。

（

３

）

消费金融

本行主要通过个人消费贷款业务

、

信用卡业务以及中邮消费金融相关业务

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消费金融服务

。

在产品方面

，

本行消费贷款业务已构建以房

屋

、

汽车

、

消费和教育为核心的四大产品体系

，

实现

“

从房到家

”

全业务场景

、

全渠

道覆盖的多层次

、

立体化产品及服务体系

。

在渠道方面

，

本行发挥渠道广布且下

沉的优势

，

搭建线上到线下

（

Ｏ２Ｏ

）

服务模式

，

对额度类贷款叠加

“

网贷通

”“

卡贷

通

”

等线上服务功能

，

实现线下申请

、

线上放款

，

为客户提供更具本行特色的线上

线下联动的贷款服务方式

，

并构建智能风控体系

，

实现智能风控

。

同时

，

本行也积

极打造开放式服务新平台

，

与主流汽车厂商

、

优秀互联网企业等外部机构进行业

务对接

，

搭建

“

总对总

”

合作机制

，

打通产业金融和消费金融

，

发挥本行践行普惠

金融的优势

，

提供各类平台合作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

构建广泛

、

深入

、

有特色的场

景消费金融生态服务体系

。

（

４

）

绿色金融

本行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

加快推进绿色银行建设

，

助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

本行将绿色发展纳入公司治理框架

，

董事会下设社会责任

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

成立绿色银行建设领导小组

，

健全绿色银行组织管理

机制

；

制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发展绿色金融的指导意见以及绿色银行建设

三年规划

，

完善授信政策

、

信贷资源配置

、

贷款定价

、

系统支持等差异化支持政

策

。

本行不断提升绿色金融综合服务能力

，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

，

通过绿色

贷款

、

绿色债券

、

绿色理财等产品

，

支持绿色交通

、

绿色能源

、

绿色农业等绿色产

业及绿色消费

、

绿色小微发展

；

加强节能减排管理

，

强化金融科技应用

，

提升绿色

运营效率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绿色贷款余额为

２

，

１０４．３２

亿元

。

（

三

）

分销渠道

本行通过各类分销渠道提供银行产品及服务

，

包括营业网点及网络金融渠

道

。

为应对利率市场化

、

金融脱媒

、

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形势

，

本行积极适应客

户行为和需求变化趋势

，

加快推进网点转型

。

当前

，

本行以提升客户体验

、

提高网

点效能为核心目标

，

以增强网点营销服务能力

，

激活和提升存量客户价值

，

做深

做透周边市场为重点

，

突出智能化

、

轻型化

、

综合化的转型方向

，

全力加快推进网

点向

“

建立和深化客户关系

、

提供专业理财规划服务

、

满足客户综合金融需求的

营销服务中心

”

转型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拥有包括自营网点及代理网点在

内的

３９

，

６８０

个营业网点

。

本行同时设有手机银行

、

网上银行

、

自助银行

、

电话银行

及微信银行等网络金融渠道

。

本行的营业网点及网络金融渠道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方便快捷

、

体验良好的服务

。

（

四

）

本行的竞争优势

本行作为最年轻的大型商业银行

，

自成立以来始终遵循国家发展战略

，

贯彻

落实中央精神及金融监管政策

，

紧跟中国经济转型步伐

，

积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

，

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

以改革创新为持续发展的源动

力

，

积极践行普惠金融

，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大型零售银行发展之路

。

与同业

相比

，

本行具有三大特点

，

即差异化的战略定位

、

独特的运营模式和雄厚的资金

实力

；

同时

，

本行还拥有五大优势

，

即优异的资产质量

、

良好的成长潜力

、

先进的

科技能力

、

强大的股东支持

、

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和凝聚力强的年轻员工队伍

。

本行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１．

差异化的零售银行战略定位

，

服务庞大的零售客户群体

本行始终坚持鲜明的零售银行战略

，

坚持零售主导

、

批发协同的业务战略

。

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

，

本行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

力

，

以庞大的

“

三农

”、

城乡居民和中小企业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

，

提供全方位

、

便

捷和优质的金融服务

。

本行拥有庞大的零售客户基础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的个人客户数量为

５．８９

亿户

，

覆盖超过中国人口总量的

４０％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的个人存款占存

款总额的

８７．０２％

，

个人贷款占贷款总额的

５４．２４％

。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

本行营

业收入中分别有

６２．６７％

和

６１．３３％

来自个人银行业务

。

本行积极对客户开展综合营

销

，

客户价值挖掘能力不断提升

，

ＶＩＰ

客户维系力度不断增强

，

并通过构建财富管理

体系

，

促进中高端客户价值贡献释放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行的

ＶＩＰ

客户总数分别约为

３

，

０８４

万户

、

２

，

７９３

万户

、

２

，

５２４

万户及

２

，

１９５

万户

，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１２．８０％

。

本行是三农金融服务的重要提供者

。

本行坚持服务

“

三农

”，

不断丰富农村

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

，

依托网络优势

，

做好农村基础金融服务

，

在农村地区布放

助农服务点的

“

助农通

”

终端

，

为农村客户提供包括助农取款

、

现金汇款

、

转账汇

款

、

代理缴费等在内的全方位便捷金融服务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共拓展

８．２７

万个助农服务点商户

。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

本行累计助农账务类交易

笔数分别为

２

，

０３９．９１

万笔和

８７７．２８

万笔

，

查询类交易笔数分别为

１

，

３３７．９８

万笔和

６１４．２９

万笔

，

助农交易金额分别为

１４２．１１

亿元和

６０．３５

亿元

。

本行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

，

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

以下简称

“

新农保

”）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

以下简称

“

新农合

”）

的推广

，

以改善农村金融环境

，

满足农村客户需求

。

２０１８

年度

，

本行代

收

“

新农保

”

保费

１

，

３００．４６

万笔

，

交易金额

４２．１４

亿元

；

代付

“

新农保

”

养老金

２．３９

亿

笔

，

交易金额

３４１．５９

亿元

；

代付

“

新农合

”

报销及补助

９３．９９

万笔

，

交易金额

１１．７３

亿

元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

本行代收

“

新农保

”

保费

４８５．０２

万笔

，

交易金额

１７．６４

亿元

；

代付

“

新农保

”

养老金

１．１４

亿笔

，

交易金额

１７１．７２

亿元

；

代付

“

新农合

”

报销及补助

２８．２９

万笔

，

交易金额

３．９４

亿元

。

本行构建了农户贷款

、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

、

涉农商

户贷款

、

县域涉农小微企业贷款

、

农业龙头企业贷款五大涉农贷款产品体系

，

能

够覆盖所有农村经营主体

。

本行不断创新三农金融贷款产品

，

持续加快互联网贷

款开发

，

推出额度线上支用模式

“

Ｅ

捷贷

”

和全流程纯线上贷款产品

“

极速贷

”“

掌

柜贷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涉农贷款达

１２

，

５５０．７８

亿元

，

占贷款总额的

２６．７０％

，

其中农户贷款

９

，

９５６．０７

亿元

，

占贷款总额的

２１．１８％

。

本行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面发挥头雁作用

。

本行充分发挥网络优势

，

在坚

持商业可持续和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下

，

将支持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作为重要

任务

，

服务实体经济的增长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单户授信

１

，

０００

万元及以下

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达

６

，

１２６．３６

亿元

，

占本行贷款总额的

１３．０３％

。

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总额在大型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二

，

显著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

有贷款余额

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客户达

１５０．９７

万户

，

列同业第一位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个人经营性贷款总额达

６

，

２５７．１３

亿元

。

为适应小微企业多层次金融需求

，

本

行积极布局并拓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领域

，

针对小微企业缺乏抵押

、

地域特色鲜

明的特点

，

不断优化产品体系

，

持续聚焦小微普适

、

政银合作

、

民生和双创科技四

大领域产品布局

，

并积极运用科技赋能

、

推行流程优化

，

在上述四大领域产品基

础上打造线上化

、

标准化与专业化产品模式

。

本行充分运用互联网

、

大数据等金

融科技

，

推出线上产品

“

小微易贷

”“

极速贷

”

等

，

提升客户服务效率

；

以标准化快

捷产品作为获客基础

，

聚焦

“

小而美

”

小微企业客户

，

迅速扩大客户数量

；

加快平

台业务合作

，

重点推广

“

一点接全国

”

模式

，

实行小微客户名单制批量开发

，

实现

核心企业上下游客户集群服务

；

强化专业化产品合规管理

，

保障业务健康可持续

发展

。

本行还推出无还本续贷业务

，

并结合小微企业

“

短

、

小

、

频

、

急

”

的融资特征

，

持续优化信贷技术

，

研究构建了一系列围绕机构

、

客户

、

行业等多维度的风险预

警与监测模型

，

依托大数据分析手段

，

缓解小微企业

“

融资难

、

融资贵

”

的难题

。

自

２０１５

年起

，

本行与经济日报社联合发布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

作为国内唯一按月度

发布的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

该指数为小微企业确定自身发展路径

、

社会机构健全

小微企业服务体系和宏观政策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

本行将消费贷款作为重要的基础性业务

。

本行充分发挥网络优势

，

积极打造

社区金融服务体系

，

通过改革创新和对金融科技运用

，

积极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消

费需求

，

助推消费扩大和升级

。

本行的个人消费贷款业务已构建以房屋

、

汽车

、

消

费和教育为核心的四大产品体系

，

推出

“

邮系列

”

线上贷款产品

；

强化数字技术的

应用

，

打通线上及线下渠道

，

实现

“

从房到家

”

全场景

、

全渠道覆盖的多层次

、

立体

化产品及服务体系

。

与此同时

，

本行积极践行普惠金融社会责任

，

推出个人助学

贷款

、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等产品

，

为不同客群提供畅通

、

正规

、

便捷的多层次金

融服务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个人消费贷款

（

包括个人住房贷款和个人其他

消费贷款

）

为

１．８４

万亿元

，

占本行个人贷款总额的

７２．３１％

。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本行个

人消费贷款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２３．９８％

，

高于

２２．８３％

的同期行业年均复合增长

率

。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

本行消费贷款市场份额在中国银行同业中均居第

五位

。

２．

以独特的

“

自营

＋

代理

”

运营模式

，

布局了数量居同业首位的网点

依托中国银行业独一无二的

“

自营

＋

代理

”

运营模式

，

本行拥有大型商业银行

中数量最多的营业网点

，

且网点深度下沉

、

覆盖范围广

、

布局均衡

，

为本行带来了

庞大的客户群体以及广阔的普惠金融需求场景

。

高渗透

、

广覆盖的营业网点使得

本行的经营战略更易落地

，

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

相比其他全国性商业银行

，

本行

拥有更广泛

、

更深入的网络覆盖

；

相比农村金融机构

，

本行能够提供更综合化

、

更

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共有

３９

，

６８０

个营业网点

，

其中包

括

７

，

９４５

个自营网点和

３１

，

７３５

个代理网点

，

营业网点覆盖中国

９９％

的县

（

市

）。

本行

依托网络优势

，

围绕互联网领域

、

政务领域

、

医疗领域

、

便民领域等

，

打造普惠服

务场景

。

本行专注于网点智能化

、

轻型化和综合化的转型工作

，

线下营业网点与线上

分销网络相结合

，

互联网

、

移动互联网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相融合

，

发

展建立了

“

线上

＋

线下

”、

多渠道有机融合的分销网络

，

提高了运营效率

。

本行已建

成包括手机银行

、

网上银行

、

自助银行

、

电话银行及微信银行在内的网络金融体

系

，

并持续推进互联网金融发展规划的落实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自助设备

数量达

１３．４５

万台

，

电子银行客户规模达到

２．９７

亿户

，

其中

，

手机银行客户数达到

２．３９

亿户

，

个人网银客户数达到

２．２０

亿户

。

近年本行大力发展快捷绑卡和条码支

付

，

为客户提供全面

、

便捷的服务

。

基于互联网金融生态

，

本行推出

“

邮

ｅ

贷

”

ＡＰＰ

，

目前上线产品包括

“

邮薪贷

”

和

“

邮学贷

”

等消费信贷产品

，

以及

“

掌柜贷

”“

极速

贷

”

等小微企业和

“

三农

”

信贷产品

；

线下加大对合作渠道及互联网平台等场景的

嵌入与对接

，

积极搭建数字时代线上及线下相结合的金融服务体系

，

努力成为客

户往来最频繁的银行

。

在

“

线上

＋

线下

”

网络建设和科技赋能的推动下

，

本行网点的服务营销能力不

断提升

，

在提供更为便捷服务的同时

，

通过大数据分析

、

客户多维度画像等

，

客户

经理能够全面掌握客户信息

、

了解客户需求

，

更精准地识别客户

、

营销客户

、

分层

维护客户

，

开展客户全生命周期经营管理

，

并匹配适应的金融产品

。

本行面向老

年客户

、

劳务工客户

、

高校学生及小微企业经营者等推出多种特色服务

。

其中

，

本

行养老金代付业务在中国银行同业中占有重要市场份额

。

２０１８

年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

本行代付社保养老金金额分别为

８

，

７８５．７７

亿元及

４

，

５４２．４５

亿元

。

在网点转型工

作部署中

，

本行将拓展网点业务功能

、

提升全业务服务能力作为重点

，

尤其是提

升代理网点的综合服务能力

。

本行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

，

已在

６

个省份试点代理

网点辅助小额贷款业务

，

同时注重智能终端采购和技术投入

，

并计划将该模式在

全国推广

，

以进一步释放网点潜能

。

３．

雄厚的存款基础和强大的资金实力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存款总额达

９１

，

０１１．９１

亿元

，

其中个人存款达

７９

，

２００．４６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存款总额和个人存款总额分别在中国银行

同业中位居第五位和第四位

。

在中国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

，

本行始终保持各项存款的稳步增长

。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

本行存款总额

、

个人存

款和公司存款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８．８１％

、

９．６６％

及

３．７８％

。

得益于遍布全国且深入城乡的营业网络和强大的吸储能力

，

本行具有资金

来源稳定的优势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行存款总额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９５．０７％

、

９５．４３％

、

９３．９６％

及

９２．０１％

，

个人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８７．０２％

、

８６．５６％

、

８５．１０％

及

８５．２３％

，

均远

高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平均水平

。

同时

，

本行通过为各种类型企业和行政事业单

位提供支付结算服务

，

获取了稳定且低成本的公司存款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行公司活期存款占公司

存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６７．７７％

、

６６．５９％

、

６７．１５％

及

６９．０６％

，

均高于其他大型商业银

行平均水平

。

基于以上因素

，

本行资金成本低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８

年

、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６

年

，

本行的付息负债平均付息率分别为

１．５６％

、

１．４６％

、

１．４４％

及

１．６１％

。

一方面

，

充足的资金来源有效支撑了本行信贷业务持续发展

。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

本行信贷业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１９．１９％

，

高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同期的平

均水平

。

另一方面

，

雄厚的资金基础使得本行成为中国银行间市场最活跃的交易

商之一

。

２０１８

年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

本行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

结算的交易金额分别达

５１．９５

万亿元及

２１．９２

万亿元

，

在中国银行同业中分别位居

第二位及第三位

。

本行金融市场业务布局全面

，

拥有中国银行间市场各类业务牌

照

，

可以参与各类市场交易和金融创新

，

形成了能够适应市场变化发展

、

满足不

同客户需求的丰富产品体系

，

并承担了一级交易商

、

做市商

、

基准利率报价行等

多项重要角色

，

向境内货币

、

债券

、

外汇等市场提供报价及流动性支持

，

在银行间

市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４．

优异的资产质量

，

审慎的风险管理

本行具有独特

、

健康的资产结构

。

首先

，

较低存贷比使得本行在经济转型期

间具有更大的调整空间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存贷比为

５１．６６％

，

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提升

１０．３４

个百分点

，

但仍远低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的存贷比均值

。

其次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占资产总额比例仅为

４７．３４％

，

低于其他

大型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

。

本行的信贷业务长期坚持以零售为主的战略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个人贷款总额占贷款总额的

５４．２４％

，

贷款组合结构更加均

衡

。

在信贷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

，

本行控制资产质量的能力优异

，

拨备计提充

足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

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

０．８２％

、

０．８６％

、

０．７５％

及

０．８７％

，

不良贷款与关注类贷款占贷款

总额比例分别为

１．４９％

、

１．４９％

、

１．４３％

及

１．６８％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的不良贷

款率远低于银行业不良贷款率

１．８１％

的平均水平

。

报告期内

，

本行逾期

９０

天以上

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贷款

；

对于分期偿还的贷款

，

若一期逾期

，

逾期和未逾期部分

全部纳入逾期贷款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不良贷款总额与逾期

９０

天以上贷款

总额比例为

１２３．６０％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行拨备覆盖率分别为

３９６．１１％

、

３４６．８０％

、

３２４．７７％

及

２７１．６９％

。

截

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拨备覆盖率远高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

２０７．９０％

的平均水

平

。

本行始终坚持稳健审慎的总体风险偏好

，

建立了包括信用风险

、

市场风险

、

操作风险

、

流动性风险

、

信息科技风险

、

声誉风险

、

战略风险和合规风险等在内的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

本行拥有健全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

培育了良好的风险管理

文化

，

且注重运用信息技术管理风险

，

优化风险计量模型

，

完善风险监测预警体

系

。

本行审慎的风险管理还体现在以下方面

：

首先

，

本行发放贷款主要面向大型企业

、

小企业法人及个人客户

。

大型企业

贷款在本行公司贷款中占比较高

，

贷款客户均是高信用评级的优良企业

，

主要为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

行业龙头企业及其核心子公司

。

本行的大型企业授信审

批权限主要集中在总行及风险管控能力较强的一级分行

，

确保信贷风险可控

。

本

行个人消费贷款

、

个人商务贷款

、

个人小额贷款和小企业法人贷款笔均金额小

，

分散的贷款组合有效降低了本行的信贷风险

。

其次

，

本行研发了具有特色的零售信贷技术

。

本行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

印

尼人民银行

、

国际金融公司

、

费埃哲等国际机构和公司合作交流

，

充分吸收国际

先进技术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

实施针对小微企业贷款和个人贷款的信用

风险管理工具和技术

，

包括区域授信政策

、

全周期检测

、

双人实地调查

、

多层次交

叉验证

、

关系型信贷调查技术等

，

并共同研究形成环境和社会风险政策指引初

稿

。

本行已建立个人信贷评分系统

，

使用打分卡

／

风险评分模型评估借款人的信

用情况

。

目前

，

本行积极探索数据驱动模式在零售金融服务中的应用

，

建设新一

代零售信贷工厂项目

，

增强本行智能决策和信贷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

；

通过引入

外部大数据及决策分析技术

，

构建客户画像

，

优化传统业务流程和作业标准

，

提

升客户体验

，

同时拓展面向新兴领域和客群的金融服务

，

构建全方位金融服务体

系

。

本行围绕客户收入数据

、

抵押担保数据

、

信用评分数据

，

构建零售金融服务的

支撑数据体系

。

第三

，

本行强调授信准入和信用风险监测预警管理

，

对敏感行业

、

重点地区

、

重点客户的风险状况进行监测预警

，

做好非信贷资产风险准入

，

加强统一授信管

理和集中度风险管控

，

严格控制高风险领域信贷敞口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

房地产业的贷款仅占本行贷款总额的

１．３９％

，

不良贷款率为

０．０２％

；

对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贷款无不良贷款

。

５．

良好的成长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本行的业务发展受益于中国经济转型

，

业务战略契合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

拥有良好的成长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

居民消费升级

、

小微企业信贷需求

旺盛

、

农村金融改革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

也是国家政策聚焦重

点

。

本行始终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

提供契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服务

，

在发

展潜力广阔的市场中寻找业务发展空间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发放贷款和

垫款净额占资产总额比例仅为

４５．２０％

，

信贷业务未来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

首

先

，

中国经济结构向消费驱动型持续转型

，

消费金融发展空间大

。

２０１８

年

，

消费对

中国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

７６．２％

。

本行定位于大型零售银行

，

业务发展前景

广阔

。

其次

，

小微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其规模不断

发展壮大

，

但其信贷需求远未得到满足

，

小微企业

“

融资难

、

融资贵

”

问题得到中

央高度重视

，

要求金融切实服务于实体经济

。

第三

，

新型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是

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

，

县域经济存在巨大发展机遇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国城镇化率为

５９．９８％

，

仍远低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

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带来了新的金融服务需求

。

本行所专注服务的

“

三农

”、

城乡居民和中小企业客群

，

正是中国经济转型中

最具活力的参与者

，

也是国家政策的受惠者

，

其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为本行提供了

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续的增长潜力

。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

本行资产总额

、

贷款总额

、

存款总额

、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７．３０％

、

１９．１９％

、

８．８１％

及

１２．０４％

，

均高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平均水平

。

本行通过业务转型拓展发展空间

，

加快推动零售业务向新零售转型

，

通过科

技赋能优化传统业务

、

建立创新业务

。

本行注重在县域地区拓展业务

、

树立竞争

优势

，

打造农村电商生态圈

，

开拓广阔的县域和农村市场

。

与城市相比

，

县域和农

村客户持有的金融产品相对单一

，

但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的推进

，

品牌农业

、

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领域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

各类金融

需求将逐步被激发

，

带来巨大的消费

、

投资和融资市场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

行

６９．９２％

的网点分布在县域地区

，

在县域地区共有

２．７７

万个营业网点

，

具有开展

县域地区金融服务的天然优势

。

本行充分依托邮政集团现有的渠道

、

网络和品牌

优势

，

通过邮乐网和邮掌柜线上平台

，

建立了与村镇居民

、

邮乐购店

、

品牌商

、

经

销商的直接链接

，

打造了集

“

网络代购

＋

平台批销

＋

农产品返城

＋

公共服务

＋

普惠

金融

＋

仓储物流配送

”

为一体的邮政农村电商服务体系

，

构建了规模大

、

覆盖面

广

、

服务类别全的农村电商生态圈

。

本行利用电商生态圈积累客户资源与数据

，

通过多场景的打造

，

加之大数据分析与精准营销手段

，

实现综合营销和业务联动

发展

。

随着金融科技的应用和普及

，

大数据

、

云计算

、

移动互联等技术手段逐步渗

透至县域地区金融服务

，

本行通过科技赋能使得服务县域客户的成本及风险大

幅下降

，

业务增长潜力增大

。

本行注重把握市场机遇

，

抢占市场先机

。

本行将支付业务作为战略业务

，

电

子支付

、

条码支付

、

ＰＯＳ

支付

、“

助农通

”“

商易通

”

等支付手段和产品形成对城市

、

县域和农村的全覆盖

，

推动本行业务转型

。

本行在

ＥＴＣ

支付结算业务方面占据了

行业领先地位

。

本行作为目前唯一一家入选

ＥＴＣ

收费联网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

的金融机构和唯一的

ＥＴＣ

跨省结算行

，

自

２０１４

年至今

，

始终保持着资金结算零差

错

、

系统运行零故障

。

本行于

２０１８

年加速开展

ＥＴＣ

展业行动

。

２０１８

年度

，

本行

ＥＴＣ

相关业务发卡量达

４１８

万张

，

年新增

ＥＴＣ

发卡量市场占有率在中国银行同业中名

列第一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

本行

ＥＴＣ

相关业务发卡量达

１９４

万张

，

新增

ＥＴＣ

发卡量市

场占有率在中国银行同业中名列第一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

ＥＴＣ

相关业务累

计发卡达

８１４

万张

，

累计发卡量市场占有率在中国银行同业中名列第三

。

（下转A12版）

（上接A10版）


